
嘉義縣義竹鄉光榮國民小學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

112.08.24修訂通過
1、 依據：

一、「性別平等教育法」、「性騷擾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及「校

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

二、本校校務計畫、本校輔導工作實施計畫、本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規定。

貳、目的：

一、建立性別教育組織及運作模式，充實性別平等教育資源，推展性別教育的相關工作，以實現

性別平等的目標。

二、落實性別平等教育，建立無性別歧視教育環境，培養兒童正確的性別態度與價值觀，促進身

心健康。

三、協助兒童發展良好的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有效解決青少年問題，增進社會安寧。

四、協助兒童建立正確的性知識，培養自我保護的知識與能力。

五、培養兒童負責任的觀念與行為及對他人性自由之尊重。

六、性侵害犯罪之認識、明瞭性侵害防範之技巧及學習性侵害危機之處理。

參、執行要項：

一、成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附件一)，落實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工作。

二、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十七條之規定：國民中小學除應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外，每學

期應實施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或活動至少四小時。

三、加強性別平等觀念之宣導，傳播正確性別平等教育知識。

四、辦理教師性別平等教育進修活動。

五、辦理校園人身安全教育研討會。

六、建立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危機處理模式或通報系統。

七、規劃及建立性別平等之安全校園空間。

八、調查及處理與性別平等教育法有關之案件。

肆、實施方式：

一、定期召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工作。

二、融入各領域課程教學活動，實施性侵害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教育。

三、性別平等教育本年度工作及內容：

項 目 內 容 承辦處室

〈一〉充實性別平等教

育課程及教學內涵

1. 蒐集性別平等教育、性教育、防止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之相關教材及參考資料發給教師融入教學。

2. 添購性別平等教育錄影帶及相關教學教材。

教發處

學發處

總務處

〈二〉融入各科教學

1. 每學年配合各科教學活動，融入學科或領域時間進

行教學。〈每學期融入時間：4小時〉

2. 慎選及轉化各科教材，以排除不當性別歧視觀念及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之教材教學媒體。

教發處

學發處

各班級任老師

〈三〉辦理各項藝文活

動

1. 舉辦性別平等教育有獎徵答。

2. 舉辦性別平等教育各項比賽。

3. 舉辦性別平等教育講座。

教發處

〈四〉蘊育性別和諧的

班級氣氛以及學校文

化

1. 利用班級教學活動，在教學活動中進行合作學習，建

立性別良好互動模式。

2. 加強生活教育，引導學生學習化解性別衝突的技能。

各班級任老師

教發處

學發處

〈五〉加強家庭教育及 1. 利用親師懇談與家長溝通正確之性別教育觀念。 各班級任老師



社會教育 2. 製發文宣宣導性別平等相關觀念。

3. 組織教師讀書會研讀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書籍。

教發處

學發處

〈六〉協助教師進行性

別平等教育專業進修

1. 鼓勵教師參加性別平等教育相關研習。

2. 將性別平等教育內容納入教職員工之職前訓練。

3. 辦理新進人員性別平等教育訓練。

4. 辦理在職人員性別平等教育講座。

5. 提供性別平等議題之研究報告、論文或新聞，作為教

學參考。

教發處

學發處

〈七〉加強維護校園安

全

1. 利用全校教職員會議等適當機會宣導維護校園安全

觀念，以減少性侵犯事件發生之機率。

2. 加強校園安全巡邏。

3. 針對性侵犯情況，舉辦演習活動，以增強危機處理小

組的應變能力。

4. 加強校園較易發生意外區域位置處之安全宣導與管

理。

總務處

教發處

學發處

〈八〉性別歧視與性侵

害事件危機處理模式、

輔導轉介流程及通報

申訴

1. 建立危機處理模式、輔導轉介流程及通報制度，轉知

全體教職員工。

2. 受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兒童之心理輔導。

3. 落實通報申訴制度。

教發處

學發處

伍、經費：由本校相關經費及縣府補助款支應

陸、本計畫呈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教導主任： 校長：

中華民國 112年 8月 24日



〈附件一〉

嘉義縣光榮國民小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組織章程

一、本校為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嚴，厚植並建

立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特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六條及第九條規定，

設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要點如下。

二、本會任務：

(一)統整學校各單位相關資源，擬訂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落實並檢視其實施

成果。

(二)規劃或辦理學生、教職員工及家長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

(三)研發並推廣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教學及評量。

(四)研擬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與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之防治規定，建立機制，並協

調及整合相關資源。

(五)調查及處理與本法有關之案件。

(六)規劃及建立性別平等之安全校園空間。

(七)推動社區有關性別平等之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

(八)其他關於學校或社區之性別平等教育事務。

三、本會置委員七人，採任期制，以校長為主任委員，其中女性委員應占委員總數

二分之一以上，並聘主任、組長、教師、家長會長為委員。

四、本會委員任期一年，期滿得續聘之。

五、本會委員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均由主任委

員召集，並為會議主席；主任委員不能出席時，應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六、本會委員為無給職。



七、委員名單及職掌如下：

職稱 姓名 執掌業務 備註

主任委員 宋婉榕 督導工作進度 校長

委員兼執行秘書 詹凱勲

建立危機處理模式、轉介流

程及申訴制度與校安通報

建立解決衝突因應措施以增

進校園安全

學發處

委員 柳憶柔
規劃及建立安全無性別偏見

之校園環境
總務處

委員 湯燕箏

策劃及聯繫有關工作，及舉

辦性別平等教育相關進修活

動

教發處

委員 鄭琇錚

編排有關課程以充實教學內

涵推薦增進性別平等教育優

良讀物

教發處

委員 劉宗宜 進行前中後性平諮詢輔導
輔導教師

(導師代表)

委員 陳建銘 家長代表 家長會長

八、本要點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